
 

浙江大学医学院“杏林论坛”系列学术活动 

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学校“双一流”战略，加强学术交流、拓展学术

视野、活跃学术氛围、构建良好学术生态环境，根据学校学院相关文

件和精神，特设立“杏林论坛”系列学术活动，并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杏林论坛”系列学术活动是由医学院主办的一项常态

化高层次的学术活动，邀请国内外相关领域有较高影响力的名师名家

学者来浙江大学医学院进行学术交流。 

第二章  范围与条件 

    第三条  “杏林论坛”系列学术活动分为 “杏林·专题论坛”

（单人或小型学术研讨会议）和“杏林·名师名家论坛”（院士相当

级别论坛）两种类型。 

    第四条  “杏林·专题论坛”特邀学者一般为国家科技计划重大

项目首席科学家、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国际

知名杂志主编、管理专家或具备相当学术地位的学者等。每场特邀学

者原则上不超过 5人。 



 

    第五条  “杏林·名师名家论坛” 特邀学者一般为两院院士或

具备相当学术地位的学者等。 

第三章  组织委员会 

    第六条  为更好地开展“杏林论坛”系列学术活动，特设立杏林

论坛组织委员会，具体负责“杏林论坛”系列学术活动管理办法的制

定、修改和调整，及杏林论坛候选人的遴选等工作。每届任期四年。 

    第七条  杏林论坛组织委员会委员从基础医学系、公共卫生系、

遗传学研究所、药物生物技术研究所和转化医学研究院教授（或 PI）

中推选产生。医学院分管副院长、科研办主任和各临床医学院分管副

院长或科教负责人为常设委员。 

    第八条  杏林论坛组织委员会设立主任 1名，由医学院分管副院

长担任；设立副主任 2 名，由委员会推选的学术专家担任。医学院科

研办项目与成果管理办公室为组织委员会常设办公室。 

    第九条  杏林论坛组织委员会会议，每年至少召开 1 次，到会委

员人数超过应到会委员人数一半以上，会议有效。会议决议表决以无

记名投票方式、举手方式或其他方式进行，到会人数过半数通过。医

药学部提名的特邀学者不参加投票，直接列入“杏林论坛”系列学术

活动。 

第三章  申报与审批 



 

    第十条  论坛邀请的来访学者由医学院本部各位教授（或 PI）

或各附属医院提名。 “杏林·专题论坛” 拟来访学者须由两位及以

上教授（或 PI）联合提名；“杏林·名师名家论坛”拟来访学者须

由一位及以上教授（或 PI）提名。各附属医院的杏林论坛由医院层

面提名。鼓励校本部和附属医院联合提名。 

    第十一条  “杏林·专题论坛” 和“杏林·名师名家论坛”特

邀来访学者常年接受申请，需至少提前 2 个月申报，经杏林论坛组织

委员会审核后，纳入本年度“杏林论坛”系列学术活动。医药学部邀

请的两院院士或具备相当学术地位的学者，同时纳入“杏林·名师名

家论坛”。 

    第十二条  其他特殊提名申报，由杏林论坛组织委员会讨论决

定。 

第四章  组织与管理 

第十三条  “杏林论坛”系列学术活动的组织与操作流程须按照

学校学院有关学术报告、讲座等相关文件和要求严格执行。 

第十四条  纳入“杏林论坛”系列学术活动的特邀来访学者由医

学院院长签发正式邀请函。 

第十五条  “杏林论坛”系列活动的内容根据来访学者的实际情

况安排。必要内容包括正式学术报告或小型研讨会；可选内容包括教



 

授学术对话、青年学者工作午餐、其他校区（或附属医院）交流座谈

会或学术报告等。 

    第十六条  提名教授具体安排来访学者的学术交流活动，学院科

研办公室项目与成果管理办公室、论坛组委会和各研究中心（系、所）

秘书共同协助具体操作。 “杏林·专题论坛”确定具体场次时间后，

将在院网杏林论坛版块正式公布，无特殊原因不可更改。学术活动开

展前，需在学院网站杏林论坛版块上发布公告、院内张贴海报并通知

各部门和各位教授（或 PI）。同时活动纳入研究生素养课程。 

第十七条  学术活动举办前，提名及负责教授须与特邀来访学者

做好沟通，要求来访学者不得发表违反国家法律、有损国家形象和学

校声誉的言论。 

第十八条  学术活动结束后 2 日内，各负责部门需协助各提名教

授向学院科研处提交以下资料： 

1. 300-500字的学术报告报道 1 份； 

2. 学术活动照片 2-5 张； 

3. 活动预决算表及相关发票 1 份。 

第十九条  为鼓励广大学生参与杏林论坛的学术活动，学院要求

把参加杏林论坛计入研究生或本科生读书报告或第二课堂的学分，具

体操作由学院教学办公室另行协调落实。 

第五章  经费管理 



 

    第二十条  “杏林论坛”系列学术活动实行“先审批、后实施；

先预算、后报销”的全过程管理，必须坚持节约的原则，接待标准按

照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学院承担杏林论坛来访学者往返杭州的差旅费（国

际旅费除外）、市内交通费、住宿费、招待费及讲课费等相关费用。 

第二十二条  杏林论坛来访学者的住宿、交通及用餐招待标准需

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其中，一日活动报销不超过 2天，招待费包括

一顿正餐和一顿工作餐费用；两日活动报销不超过 3天，招待费包括

两顿正餐和一顿工作餐费用。 

第二十三条  来访专家讲课费标准（税后）如下： 

     1. “杏林·名师名家论坛”来访专家，讲课费、专家咨询费合

计不超过 8000 元； 

     2. “杏林·专题论坛”来访专家，一天讲课费和专家咨询费合

计不超过 3000 元，两天讲课费和专家咨询费合计不超过 6000 元。 

第二十四条  校本部提名的杏林论坛来访学者的相关费用由学

院承担。转化医学研究院和附属医院的杏林论坛来访学者的相关费用

由学院和提名单位共同承担。医药学部提名的杏林论坛来访学者的相

关费用由医药学部承担。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医学院科研办公室项目与成果管理办公

室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2019年 1 月 24 日 


